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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不减持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特别提示： 

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6年3月29日披露了

《关于股东计划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－022）：公司股东

吕仁高、吕成杰先生及其关联企业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巨龙

控股”）（上述减持意向股东和金华巨龙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巨

龙文化”），统称为“吕氏家族”）计划自2016年3月30日起六个月内以大宗交

易或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（不含竞价交易）减持公司股份不

超过3,000万股，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9.38%。经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，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：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15股。转增权益

分派实施完成后，上述减持股份变更为7,500万股。 

公司于2016年9月29日披露了《公司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及其下一步减

持计划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－100），实际控制人家族前期披露的股份减

持计划未能在原计划范围内全部实施完成，自本2016年9月30日起十五个交易日

后的六个月内，以大宗交易或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（不含竞

价交易）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,000万股，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.25%。 

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实际控制人家族减持计划实施完毕，现将有关事项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股东减持情况： 

（一）吕氏家族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

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
减持均价

（元/股） 

减持股数

（股） 
减持比例 

巨龙控股 
大宗交易 2016-06-02 15.80 15,000,000 1.87% 

大宗交易 2016-06-08 14.14 10,000,000 1.25% 

吕成杰 大宗交易 2016-12-27 17.79 4,740,000 0.59% 

吕仁高 大宗交易 2016-12-28 17.24 5,000,000 0.62% 

合计 - - - 34,740,000 4.33% 

（二）吕氏家族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巨龙文化    100,550,000 12.57%    100,550,000 12.57% 

巨龙控股 115,972,372 14.50% 90,972,372 11.37% 

吕仁高 35,961,627 4.50% 30,961,627 3.87% 

吕成杰 18,973,500 2.37% 14,233,500 1.78% 

合计 271,457,499 33.94% 236,717,499 29.59%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以上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业务规则的规定，不存在违规

情况。 

2、以上减持与公司此前已披露的吕氏家族减持计划一致，截至本公告发布

之日吕氏家族的减持计划已完成。 

三、备查文件： 

吕氏家族出具的《关于不减持暨减持计划已完成的告知函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4月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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